
臺北醫學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實施計畫 

                                                       114.04.24 學務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目的： 

為落實交通安全教育，培養遵守交通法規良好習性，提升交通

安全教育知能，減少交通傷亡事故。 

貳、實施對象： 

全校教職員生。 

參、實施方式： 

一、策辦交通安全專題講座、實車體驗、模擬酒駕體驗及交通安全數

位宣導影片體驗(VR)等方式，推動交通安全宣導，培養正確的交通

安全觀念。 

二、結合每學期友善校園週活動，宣導交通安全法規，建立正

確交通安全知能。 

  三、製作校園周邊交通安全地圖，標示易肇生事故路段，提醒  

     師生注意行車及步行安全，並建置交通安全宣導網頁，連 

     結交通安全主管機網頁，將交通主管機關函示相關法(政 

     令)規、案例公告，加強宣導周知。並將資訊於置網頁公  

     告。 

四、運用班級學務股長協助推廣交通安全宣導教育，反應校園

周邊交通安全相關問題，提供交通安全政策改善參考。 

五、結合社區警政資源共同推展交通安全教育及宣導工作。 

六、校安中心管制校外活動人員安全教育、車輛安全檢查、每

日安全回報及協處交通意外事故。 

肆、具體作法： 

一、完善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作業 

（一）依臺北醫學大學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組織負責工作表 

     學生安全維護組，周延規劃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實施計 



     畫。 

（二）每學期末於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議提報交通安全宣導執 

     行成效及下學期工作規劃。 

二、周密校園交通安全設施與管理： 

（一）校園內規劃人車分道，禁行汽、機車及腳踏車。 

（二）妥善規劃汽、機車、自行車停放區域，兼顧身障教職

員師生權益，並設置警監視器及緊急求救設施。 

（三）警衛人員於上學時段於大門口實施交通指引，維護人

車動線安全。  

（四）校內如有重大施工工程，施工前應先行公告知悉，施

工期間妥善各項安全管制措施。 

三、策辦多元交通安全教育活動  

（一）每學期辦理 2 場次交通安全宣導活動，邀請專業人士

或團體到校實施宣導，建立學生交通安全正確知能。 

（二）機車考照駕訓補助宣導，鼓勵同學踴躍參加，提升安

全駕駛知能。 

（三）每學期協調監理所到校辦理大型車輛視覺死角及內輪差

實車體驗 1 場次，提升教職員生安全防衛駕駛知能。  

（四）定期檢視交通主管機關提供數位體驗宣導影片（VR）資

源，辦理相關活動，以強化交通安全智能。  

（五）每學期期初配合友善校園活動，辦理模擬酒駕體驗，結

合學生社團以有獎徵答、文宣品發送或問卷等方式，協

助推動交通安全宣導，提升學生參與度。 

四、運用班級學務長協助交通安全宣導及問題反應 

（一）透由每學期期初及期末工作研習，協助班級交通安全

宣導，並廣邀同儕參與交通安全講座活動。 

（二）反應校園及周邊交通安全相關問題，提供學校交通安

全設施改善參考依據。 



   五、善用警政資源協助交通安全教育  

（一）與轄區警察機關簽訂支援協定書，於學校大型活動時

協助校園交通安全維護。  

（二）每學期新生入學指導，邀請轄區信義分局交通員警到

校實施交通安全宣導。 

（三）提供學校週邊道路安全及易肇生事故路段，提醒教職

員工生注意行車或步行安全。 

六、交通安全教育融入通識教育課程  

    於軍訓課程及部分通識課程(如服務學習課程)中融入交

通安全教育宣導，以案例及交通法規說明，強化學生交通

安全觀念。 

七、校安中心管制學生校外活動全般安全 

（一）學生校外活動、寒、暑假服務隊出隊，實施安全宣導

及車輛安全檢查，確保活動前、中、後安全。 

（二）學生連續假期及寒、暑假前，發送手機安全簡訊提醒

注意旅遊交通安全。  

（三）遇教職員工生發生交通事故案件，即依校園安全通報

作業逐級回報，並協助事件處理及保險理賠作業。 

（四）針對易肇生交通事故單位或學生社團，配合單位或課

外活動組於事後召開檢討精進會議，研擬改進措施，

避免類案再生。 

陸、經費： 

執行本計畫活動所需經費，由年度單位預算支應，如需擴大

辦理宣導活動則另案申請。 

柒、本計畫於學生事務處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醫學大學交通事故處理作業流程 

1.流程圖 

傷者協助送醫 保持現場完整 
待警勘驗 

1.陪同學生警所筆錄製作 
2.完成教育部校安通報 

現場和解者～ 

協助簽具書面和解書 

無法現場和解者～ 

1.協助取得警方事故證明書 

2.告知申請 

（1）事故鑑定～六個月內 

（2）刑事告訴～六個月內 

關懷事故處理進度及醫療恢復狀況 

結案 

陪伴家屬探望 

1.確認事故地點： 

 (1)確認有無通報 110、119 

 (2)親赴現場協處 

 (3)無法立即到場，通知附近

校外會教官到場協處 

2.通知家屬知悉 

3.回報主管及校安 LINE群組 

事件開始 

協助就醫者～ 

告知申請： 

 (1)就醫診斷證明、醫療收據 

 (2)至衛保組申請保險理賠 



 交通事故處理作業 

2.作業程序 

  2.1  接獲事故處通報 

       2.1.1.119、110報案 

       2.1.2.赴現場協處（聯繫校外會協助） 

       2.1.3.通知家屬 

       2.1.4.回報主管及校安 LINE群組 

  2.2  現場協處 

       2.2.1.傷者送醫、陪同家屬探視（住院慰問） 

       2.2.2.保持現場待檢警勘驗 

       2.2.3.陪同學生配合警方筆錄作業 

       2.2.4.完成教育部校安通報案 

  2.3  和解與不和解處理 

       2.3.1.和解者，現場簽具書面和解書 

       2.3.2.不和解者，依據警方現場開具事故證明書，辦理保險理賠、事故鑑定及刑事 

             告訴 

  2.4  關懷事故處理進度及醫療恢復狀況 

3.使用表單 

  3.1  制式交通事故和解書 

  3.2  交通事故處理證明書 

  3.3  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表 

4.依據及相關文件 

  4.1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4.2  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4.3  臺北醫學大學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